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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務人員考試錄取人員實務訓練期間 
比照公務人員請假規則辦理說明 

114年 9月 18日修正發布之 

公務人員請假規則修正條文 

公務人員考試錄取人員實務訓練期間

比照辦理說明 

第 3 條第 1 項第 1 款規定：

「……為調適身心需要，得請身心

調適假，每年准給 3日。請家庭照

顧假及身心調適假之日數，均併入

事假計算。超過規定日數之事假，

應按日扣除俸（薪）給。」 

一、按公務人員考試錄取人員訓練辦

法（以下簡稱訓練辦法）第 31 條

規定：「（第 1項）受訓人員在實務

訓練期間，得請事假、病假……及

休假日數應按實務訓練月數占全

年比例計算，未滿半日者以半日

計，超過半日未滿 1日者，以 1日

計。請假超過之日數仍應相對延長

其實務訓練期間。（第 2 項）延長

病假不得超過實務訓練期間二分

之一。經銷假繼續訓練者，應相對

延長其實務訓練期間。……（第 5

項）其餘實務訓練期間之請假規

定，比照公務人員請假規則辦

理。……」 

二、查身心調適假之給假及給薪，既係

併入事假計算，爰考試錄取人員於

實務訓練期間如請身心調適假，亦

併入事假計算，並按上開訓練辦法

第 31 條第 1 項規定，請事假日數

應按實務訓練月數占全年比例計

算。 

三、舉例：某甲實務訓練期間為 4個月，

其於實務訓練期間得請事假（併計

家庭照顧假及身心調適假）之日數

為 2.5日（按：7日×4/12=2.3日，

以 2.5 日計），超過之日數應相對

延長實務訓練期間，逾 7 日之事

假，應扣除訓練津貼。 

第 3 條第 1 項第 2 款規定：

「……因重大傷病非短時間所能

治癒或因安胎確有需要請假休養

比照請假規則之規定，考試錄取人員須

請畢病假、事假、休假及補休，始得請

延長病假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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者，於依規定核給之病假、事假、

休假及補休均請畢後，經服務之政

府機關（構）、公立學校（以下簡

稱機關）長官核准得請延長病假，

其期間 2 年內合併計算不得超過 1

年。……」 

第 8條規定：「（第 1項）公

務人員因轉（調）任並繼續任職或

因退休、退職、資遣、辭職再任年

資銜接者，其休假接續核給。……

（第 3項）第 1項前段人員年資未

銜接者，其轉任或再任當年度休假

日數，以其計至任用前 1年年終之

休假年資，依前條第 1項所定休假

日數，按到職當年轉（再）任前後

在職月數占全年比例計算，並扣除

同一年度內已請畢及依第 10 條第

1 項規定發給獎勵之休假日數後核

給……」第 10條第 3項規定：「……

其餘公務人員未具休假 3 日資格

者，每年應給休假 3日。……」 

一、按訓練辦法第 29 條第 1 項規定：

「現職人員參加考試錄取，經分配

至納入銓敘之機關（構）學校訓練，

具擬任職務之法定任用資格，並經

銓敘審定者，其訓練期間之權益依

下列標準辦理：……二、休假及其

他權益：（一）如與原任職年資銜接

者，得繼續併計其年資給予休

假。……」另公務人員任用法施行

細則第 21 條之 1 規定：「現職人

員經公務人員考試錄取分配訓練，

具擬任職務法定任用資格者，得由

權責機關依本法第 24 條規定先派

代理，並依限送審。」 

二、有關現職人員參加考試錄取，具擬

任職務之法定任用資格，並經銓敘

審定，與原任職年資銜接者，按上

開訓練辦法第 29 條規定，於訓練

期間得繼續併計其年資給予休假。 

三、除此類人員外（例如現職公務人員

以辭職方式至實務訓練機關報到

者，或初次應考試錄取者），考量考

試錄取人員於訓練期間亦有運用

休假休養生息之需，爰比照請假規

則第 10 條規定（未具休假 3 日資

格者，每年應給休假 3 日），依訓

練辦法第 31 條第 1 項規定，按實

務訓練月數占全年比例計算，核給

休假。 

四、舉例：某乙為現職公務人員，其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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應公務人員考試錄取，惟因於限制

轉調期限內，爰以辭職方式於 114

年 10月 23日至實務訓練機關報到

接受 4個月實務訓練，訓練期滿日

為 115 年 2 月 22 日，則其實務訓

練期間，因與請假規則第 8條第 1

項所定，公務人員轉（調）任、再

任公務人員之情形尚屬有別（按：

某乙係原公務人員，惟訓練期間僅

具考試錄取人員身分），依訓練辦

法第 31 條第 1 項規定，請休假日

數應按實務訓練月數占全年比例

計算： 

（1）114 年 10 月 23 日至同年 12 月

31 日：因請假規則第 10 條係

自 115 年 1 月 1 日施行，爰本

期間不得請休假。 

（2）115 年 1 月 1 日至同年 2 月 22

日：得請休假 0.5日（按：3日

×2/12=0.5日），請休假超過之

日數仍應相對延長其實務訓練

期間。 

 


